
学梅

2002年，因一笔简单金融
合作借贷让左安一深陷冤狱五
年，一度被判无期。

那年的左安一冤案是一起
没有原告、没有受害人的奇怪的

“诈骗案”。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告是

谁，我和哈尔滨香坊证券的资金
往来完全是正常的商业合作，不
存在任何欺诈行为。而哈尔滨
香坊证券公司从职员到总经理
也明确说他们从来都没有告我，
他们也从来没有受骗。”说起当
年的冤案，左安一仍然难以抑制
愤慨的情绪。

左安一是我国最早下海的
创业者之一。到上世纪末，左安
一在美国、哈尔滨、北京等地已
有多家天圆公司。

21世纪初开始，我国房地
产业发展开始进入黄金期。当

时左安一在北京有多个项目同
时开发建设。

1996年，天圆集团和哈尔
滨香坊证券部合作，由香坊证券
部共拆借资金2亿元给天圆集
团，先是拆借资金1亿元合作收
购了北京元泰大厦项目。

同年8月，左安一与中国老
龄委洽谈开发长青大厦项目，并
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协议书。10
月，左安一又与香坊证券部签订
了3份合作开发长青大厦项目的
协议，拆借资金1亿元人民币。

双方还商定，对于拆借的资
金可以“捆绑运作”开发元泰大
厦和长青大厦：即两个项目的资
金可以交叉使用。香坊证券部
的合作条件是，按约定收取拆借
资金利息和合作项目利润的
20%作为回报。

天圆公司于1996年从香坊

证券部拆借资金后，一直在履
行还款义务，不仅偿还借款
4000余万元，而且在2001年12
月 10 日与香坊证券部签订了
《债权债务确认书》，又于2002
年7月17日对该确认书提供了
质押保证——质押物即天圆广
场项目。

天圆广场项目位于北京中
轴线和北二环路的交叉点上。
2001年，天圆集团与珠江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和珠江投资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天圆广场项
目协议。

然而，就在元泰大厦和天圆
广场两个项目开发建设进入实
质性启动的关键时刻，2002年9
月30日，左安一突然被哈尔滨
市公安局带走。随后，在刑事手
段强行介入连纠纷都没有的正
常商业合作及借贷的情况下，左

安一被哈尔滨中级法院判处无
期徒刑。

直到2007年9月5日，黑龙
江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告左安
一无罪。因被无辜羁押 1803
天，左安一获得哈市检察院和哈
市中级法院的共同赔偿，金额是
21万元。

冤案得以昭雪，但冤案给左
安一造成的却是几近家破人亡
的悲剧：左安一被捕后，公司所
有账目、公章被公安部门封存在
仓库近5年时间，导致所有业务
瘫痪、公司破产，近40亿元资产
全部归零，而左安一岳母在其蒙
冤后不久病逝，女儿学业几近荒
废，妻子身心遭受难以愈合的创
伤。即便如此，左安一仍旧认
为，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五年
后的无罪判决也恰恰说明我国
的法制公平不会缺席。

1803天牢狱之后，命运似
乎没有赋予左安一厄运之后的
幸运。

在左安一出狱不到一个半
月，2007年 10月 18日，香坊证
券部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左
安一偿还近两亿元拆借资金。
对左安一来说，这又是一起莫
名的起诉和审判。

2002年 9月左安一无辜被
捕后，同年12月 17日，哈尔滨
香坊区政府在未与左安一及天
圆公司任何人商讨的情况下，
单方起草打印了股权转让协议
书及授权书，专案组强迫他将
天圆广场股权以零价格“转让”
给香坊证券部。时至今日，左
安一仍然认为：“我无辜蒙冤正
是哈尔滨香坊政府个别人的诬
告陷害造成的，其目的就是想
借刑事手段抢走天圆公司在北
京拥有的天圆广场项目。”

资料显示，2002年12月17
日，纽约天圆金融公司（法人

代表为左安一）与哈尔滨兴业
产权经纪有限责任公司（香坊
证券部与兴业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为同一人）签订了一份股权
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左安
一将所持有北京天圆广场公司
的 40%股权零价格转让给对
方，以冲减所欠债务。

在天圆广场项目被强行转
给香坊区政府之前，天圆公司
已完成了项目方案设计的国际
招标、取得了规划意见书、拆
迁工作已完成了1.5万平方米，
并与广东珠江公司签订了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及合同，纽约
天圆公司在项目前期投入作价
6000万元，项目启动资金由广
东珠江公司负责并已到位1.44
亿元，天圆公司在项目取得收
益后可获得40%利润分成，按
这些年北京市房地产市场情况
预期，天圆公司拥有的股权已
具有巨大的现实经济价值及预
期收益价值，收益抵偿借款远

有剩余。
虽然这次香坊区政府强迫

股权转让被认为是一种不符合
我国法律的转让行为，但通过
股权转让方式实现了天圆集团
对原香坊证券部全部债务的最
终清偿。香坊证券部在事实上
也一直在行使股东权利。

但之后，由于香坊区政府
没有履行向北京市国土局缴纳
土地出让金的承诺，最终导致
该项目土地使用权 于 2005 年
4月1日被北京市土地局收回。

正是由于香坊区政府没有
履行《承诺书》导致项目被政
府收回，造成收益损失，香坊
区反而起诉天圆公司偿还所谓
的“欠款”。左安一气愤地说，

“抢走了人家能下蛋的鸡，因
不懂饲养，鸡死掉了，现在鸡
不还回来却还要求偿还鸡蛋，
哪有这样的道理？”

然而，2009 年 6 月 23 日，
哈尔滨铁路法院还是判决左安

一偿还近两亿元的债务。
左安一接到哈尔滨铁路法

院的判决后，当即向黑龙江省
高院提起上诉，但当时已经倾
家荡产的左安一无法交纳近两
百万元的上诉费，因无钱上
诉，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判决
生效执行。

左安一认为，正是香坊区
政府制造的无期徒刑冤案，导
致他失去了价值超过合作借贷
十余倍的天圆广场项目以及价
值几十亿元的北京 CBD 元泰
国际大厦项目和另外一个开发
项目。在左安一看来，错误的
判决不仅让他失去五年的自
由，还使他痛失了那五年间中
国房地产发展的黄金时代。

“哈尔滨香坊区政府不仅
不向我道歉，还让我成为冤上
加冤的当代‘窦娥’。民营企
业的生存发展，太艰难了！”左
安一说起这些，依旧悲愤。

（下转第十版）

身陷囹圄几近家破人亡

他演绎了一段商业传奇：从

辞职留学到归国创业，十年

时间，创造了40亿元的财富；

他经历了一段“曼德拉式”

的人生：在一场找不到原告，也

没有受害人的“诈骗案”中被判

无期徒刑，在监狱呆了1803天，

40亿元财富在冤假错案中被洗

劫一空，几乎家破人亡；

他进行了一场自我拯救：冤

案昭雪并获得国家赔偿，历经近

十年艰难的权益恢复之路，凤凰

涅槃，又站在人生的新高度；

然而，10年后，那场冤案带

来的后遗症再次来袭，完全合法

复权而来的天圆祥泰大厦，又遭

无妄之灾，再临生死劫。

这是一起曾被法学界和新

闻媒体称为“体现社会公平正

义、体现法制进步的标志性案

件”……

2017年7月，左安一在向北

京市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天圆祥

泰大厦不动产权证时被告知：暂

不办理，具体原因不便透露。产

权证被搁置办理，致使左安一公

司每月利息损失 4000 万元以

上，更严重的是，因大楼无产权

证，工商登记也被叫停，导致公

司业务全面瘫痪，最后可能由于

无法偿还金融机构贷款，使公司

陷入严重财务危机，濒临破产。

在证照齐全、手续合法的情

况下，天圆祥泰大厦为什么会有

如此遭遇？这一切与16年前的

那场冤案有关。

冤上加冤的巨额债务

左安一

左安一的事业生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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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安一的遭遇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全国15个省级企业商会会长联名发出“依法保护企业产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吁，希望有关

部门尽快解决天圆祥泰产权证被搁置问题，不要让企业无辜破产的悲剧重复发生。

在左安一看来，随着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的改变，新型的政商关系正

在逐步构建。这让他对中国的法治环境发展充满信心。虽然他现在面临事业的生死关头，但是他相信

天圆祥泰一定能够圆满。


